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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辦法草

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明定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為

當事人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應

自執行律師職務五年以上，具智慧財

產民事事件專門學識經驗，且無律師

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事及最近

五年曾受律師懲戒處分者選任之。 

      律師曾任法官或檢察官者，前項

執行律師職務期間應併計其法官或檢

察官之服務年資。 

   第一項所稱律師具有智慧財產民

事事件專門學識經驗，係指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一、 曾受智慧財產民事事件當事人委

任為訴訟代理人，合計達十件以

上。 

二、 曾辦理本法第三條第二項所定智

慧財產案件之法官或檢察官，合

計時間達一年以上。 

三、 曾參加司法院舉辦之智慧財產專

業法官培訓課程或改任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法官在職研習課程，

並取得結業證明書。 

四、 法院選任前三年內，曾參加司法

院及所屬機關、其他政府機關、

公私立學術或研究機關（構）、

全國律師聯合會或地方律師公會

所辦理智慧財產權法之講習、研

討會、其他類似會議或課程，合

計時間達三十小時以上。 

五、 法院選任前三年內，曾任大學院

一、智慧財產民事事件具有高度法律專

業及技術特性，法院依本法第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為當事人選任為訴訟

代理人之律師，自應具備相當時間

之專門學識及實務經驗，且智慧財

產民事事件於訴訟過程中，涉及當

事人或第三人之財產權益等訴訟資

料，律師亦應具備良好品德，故以

無律師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

事及曾受律師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

項各款懲戒處分，始得以勝任，爰

訂定第一項。 

二、本辦法所稱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

採廣義之概念，故除本案訴訟外，

凡於本案訴訟起訴前及其程序進行

中所生之其他聲請、抗告事件，均

包括在內;又本辦法係法院針對智

慧財產民事事件為無資力之當事人

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之特別規

定，應優先於「第三審法院為無資

力人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辦法」

適用，均併予敘明。 

三、法官、檢察官均經長期間法律專業

之培訓後，始分別辦理審判、偵查

事務，具有相當之法律專業與實務

經驗，宜將曾擔任法官或檢察官服

務年資（含候補、試署期間）併計

第一項執行律師職務期間，爰訂定

第二項。 

四、法院選任為訴訟代理人之律師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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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或研究所助理教授以上，並教

授智慧財產權法科目，合計時間

達一年以上。 

六、 法院選任前五年內，著有與智慧

財產權法相關之碩士以上學位論

文一篇，或在設有論文審查機制

之出版品公開發表一萬字以上論

文或著作三篇，或二萬字以上之

論文或著作二篇。 

   前項所稱智慧財產權法，指本法

、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光碟

管理條例、營業秘密法、積體電路電

路布局保護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

公平交易法或其他保護智慧財產權權

益等法規。 

   法院為第一項選任裁定前，得予

擬選任之律師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具備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專門學識

經驗，宜規定其具體標準，爰訂定

第三項及第四項。 

五、律師經法院選任為訴訟代理人後，

於該具體智慧財產民事事件個案，

是否有充足能力及時間可以為該智

慧財產民事事件進行訴訟程序，攸

關該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進行能否順

利，及當事人與擬選任之律師權益

，故法院為裁定前，得視情形予擬

選任之律師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爰

訂定第五項。 

第三條 法院得請全國律師聯合會提供

有意願且符合前條資格者，填具名冊

，分送法院作為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參

考。 

 

全國律師聯合會對於有意願擔任智慧財

產民事事件訴訟代理人之會員，是否符

合第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要件，有較

完整之資訊，並得初步審查，故法院得

請其將有意願且符合要件之律師造冊，

俾供法院作為選任訴訟代理人參考，爰

訂定本條。 

第四條 律師為他造當事人、訴訟關係

人之配偶、前配偶、未婚配偶或三親

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

此親屬關係者，不得被選任為訴訟代

理人。 

   被選任之律師有前項情形者，應

自行辭退。 

一、律師為他造當事人、訴訟關係人（

如訴訟參加人等）之近親屬或曾有

此親屬關係時，外觀上即與當事人

、訴訟關係人之利益相衝突，不適

宜為訴訟代理人，爰訂定第一項。 

二、法院選任之律師如有第一項不得選

任之事由，因不適宜為訴訟代理人

，應自行辭退，爰訂定第二項。 

第五條 法院認被選任之律師不適任者

，得予解任，另行選任之。 

   法院為前項解任裁定前，應使律

師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一、被選任之律師有不適任之情形時，

法院得逕依職權予以解任，並另行

選任，以維護當事人、訴訟關係人

之利益，爰訂定第一項。 

二、解任裁定攸關被解任之律師權益，

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其有陳述意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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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爰訂定第二項。 

第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

八月三十日施行。 

 

配合一百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

本法，定自同年八月三十日施行，爰訂

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